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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工作简况 

（一）任务来源 

2022 年 7 月，根据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印发《关于下达 2022 年第二

批推荐性国家标准计划和推荐性国家标准外文版计划的通知》（国标委发

[2022]22 号），《国内集装箱多式联运运单》标准列入国家标准制修订计划，项

目计划号：20220573-T-348，标准技术归口单位为全国综合交通运输标准化技术

委员会。 

（二）标准编制目的及意义 

自 2013 年以来，国家陆续出台一系列政策支持多式联运“一单制”的发展。

2013 年，交通运输部《关于交通运输推进物流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》中，提

出积极推进多式联运发展，推动货物运输的“无缝衔接”和“一单制”；2015 年，

交通运输部、国家发改委《关于开展多式联运示范工程的通知》中提出，支持

推进“一单制”的全程无缝运输服务；2018 年，《国家物流枢纽布局和建设规划》

提出推广多式联运“一单制”。2019 年 9 月，《交通强国建设纲要》提出推动多

式联运发展，形成统一的多式联运标准和规则。2022 年 1 月，《推进多式联运发

展优化调整运输结构工作方案（2021－2025 年）》提出，深入推进多式联运“一

单制”，探索推进国际铁路联运运单、多式联运单证物权化。 

多式联运“一单制”是多式联运试点成效总结和提炼。2019 年 3 月，交通运

输部正式发布了《国内集装箱多式联运运单》（JT/T 1244）行业标准，该标准规

定了国内集装箱多式联运运单的性质和组成，以及运单的格式、内容和使用。

近年来，多地积极开展多式联运“一单制”创新实践，宁波、成都、重庆、郑

州等地已经探索形成了一些典型经验做法，对于提高运输组织效能、促进信息

化、数字化转型、拓展运输服务功能具有重要意义。但绝大多数以提单为基础，

向内陆港/铁路延伸，尚未形成统一的被市场多方认可的商业惯例，从总体上看，

存在对“一单制”认识不一致、标准化单证应用难、信息互联共享不足、服务规则

不衔接、法律法规不配套等问题，亟待强化顶层设计指导行业发展。 

经课题组走访调研，目前成都局、民生轮船、重庆港务物流集团“铁江联

运一单制”试点中使用了标准部分信息内容；河北省交通运输厅联合河南省市

场监督管理局于 2023 年 4 月印发《货物多式联运服务合同（示范文本）》，明确

https://std.samr.gov.cn/gb/search/gbDetailed?id=E579DE428DA269C0E05397BE0A0A51F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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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多式联运运单可参考《国内集装箱多式联运运单》制作”。存在的主要问题有：

一是多式联运运单涉及信息内容项较多，可适当精简；二是多式联运运单涉及

多种运输方式，在流程上托运人、多式联运经营人、实际承运人均需在各自流

转环节盖章签字，但不能替代既有各种运输方式运单；三是各种运输方式运单

都拥有庞大复杂的业务系统支撑，改革业务难度极大；四是铁路、水运、公路

等企业体量大，铁路、水运处于垄断或垄断竞争地位，而公路市场则是自由竞

争的，创建一份能被多方认可的多式联运运单需要破除体制机制阻碍；五是铁

路、港口、船公司之间业务系统开放不足，对接的数据和功能极为有限，且站

场、园区、移动终端等设施设备信息化水平低；六是多式联运单法律和服务规

则不统一，不同运输方式在货类品名、危险品划分、包装与装载要求、安全管

理、保险理赔、责任识别等方面规定各不相同。 

上述问题，更多的是多式联运经营管理层面问题。本标准作为促进多式联

运发展的基础标准，主要解决技术层面的问题。课题组通过调研，本次国标内

容相对行标内容作了如下改进：一是精简集装箱多式联运运单信息相关内容，

如减少企业名称、集装箱重量、区段承运人地址；二是增加全批货物交讫信息

内容；三是进一步规范集装箱多式联运运单号的组成，以进一步扩大影响力，

促进多式联运运单推更广泛地应用到内陆集装箱运输中。 

综上所述，当前多式联运已经成为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和交通强国建设

的重要内容，各地以企业为主体正在积极开展多式联运创新实践，我国多式联

运也进入提速阶段。多式联运系统是多种运输方式有机衔接、优化高效的运输

系统，该标准是多式联运运作的基础，将该标准制定为国家标准，有利于更好

支持我国多式联运发展。 

（三）起草单位 

本标准主要起草单位包括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、交通运输部

科学研究院、交通运输部公路科学研究院、交通运输部规划研究院、国家铁路

局安全技术中心、中铁集装箱运输有限责任公司、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有限公

司、大连海事大学、上海海事大学。 

本标准主要起草人：诸葛恒英、阙瑞年、王明文、李云汉、王瑶、甘家华、

宋小满、王怀相、叶静、梁娜、陈迎、张金超、孙家庆、孙领、李聪颖、陈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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芳、冯慧超、吴红菂、宫丹青、朱加发、郭利田、罗莹、王彤烨、张梦迪。 

（四）主要工作过程 

1.准备及启动阶段 

2022 年 8～9 月，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联合交通运输部科学

研究院、交通运输部公路科学研究院、交通运输部规划研究院等起草单位成立

了标准起草工作组，明确了课题组成员单位的职责分工和工作进度安排等，开

展标准起草工作。 

2.标准草稿阶段 

2022 年 10～12 月，课题组采取文献查阅、线上调研等方式，查阅了大量国

内外有关多式联运运单的文献，包括铁路运单、水运运单，国际货约/国际货协

运单、中老铁路运单，快运运单等相关标准、样式和内容。在借鉴国外发展经

验，立足我国多式联运发展实际基础上，根据收集整理的资料和调研成果，起

草形成了《国内集装箱多式联运运单》国家标准初稿。 

2023 年 1～4 月，课题组通过现场调研、专题研讨、电话咨询等方式对中国

铁路成都局、北京局、上海局集团公司及义乌、天津货运中心，中铁铁龙集装

箱物流有限公司、中铁集装箱有限公司、宁波舟山港集团、连云港港口集团、

山东省港口集团、民生轮船股份有限公司、四川民生国际货物运输代理有限公

司、浙江省海港集团、中国天津外轮代理有限公司、中远海运（天津）有限公

司等单位，就集装箱多式联运运单使用现状、存在问题、意见建议等进行了有

针对性的调研。在调研基础上，课题组通过咨询部分行业专家的意见，进一步

修改完善了标准内容。 

3.标准征求意见稿形成阶段 

2023 年 4～7 月，课题组按照 GB/T 1.1—2020 格式要求，进一步完善了标

准文本及编制说明，形成标准征求意见稿，并向全国综合交通运输标准化技术

委员会提交国家标准征求意见稿及编制说明。综标委对征求意见稿进行了审查，

提出了修改意见，铁科院组织标准主要起草单位对审查意见进行了讨论，并进

一步修改完善了征求意见稿。 

http://www.baidu.com/link?url=7ldqUVeDFCYqTFHDeGOahXpku7MrMUsCQ-EslaC660g1UH_JEYU9WaQFCEn6PYblZau37cNHIQyCR7aNlsZxSF34ulymXUGIebrmBFK_0fPH8lJxKias5aHRKLmI2eyOCmb501CFK-xyx0jjiJHii9MkPj-NkeW1ngZbOh8jmE8H6LRtYpsSZN5NXTU0eQRCSztB645qfRfagrBcpoOGZLaE8aa6wEiNmhmFYFMsdcu
http://www.baidu.com/link?url=7ldqUVeDFCYqTFHDeGOahXpku7MrMUsCQ-EslaC660g1UH_JEYU9WaQFCEn6PYblZau37cNHIQyCR7aNlsZxSF34ulymXUGIebrmBFK_0fPH8lJxKias5aHRKLmI2eyOCmb501CFK-xyx0jjiJHii9MkPj-NkeW1ngZbOh8jmE8H6LRtYpsSZN5NXTU0eQRCSztB645qfRfagrBcpoOGZLaE8aa6wEiNmhmFYFMsdcu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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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标准编制原则和确定标准主要内容的依据 

（一）编制原则 

1．规范性。本标准按照 GB/T 1.1 —2020《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：

标准的结构和编写》中的原则要求编制。根据标准编写规则的要求，使标准的

结构、文体、术语等方面协调统一。 

2．适应性。集装箱多式联运运单应适应并能够反映我国铁路、公路、水运

集装箱多式联运现状及发展趋势，而不局限于铁路、公路、水路等单一运输方

式。 

3．实用性。集装箱多式联运运单应结合多式联运经营人与各承运人（铁路、

公路、水路）业务流程与模式，分析提出多式联运系统下集装箱运单信息内容

和格式，实现和推动多式联运“一单制”深化应用。 

4．有利性。集装箱多式联运运单英有利于推动物流、货代、运输企业等联

合，提高运输效率，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，便于运输统计分析等，促进交通高

运输高质量发展。 

5．协调性。与现行国家标准、行业标准之间相互协调，与铁路、公路、水

运相关的管理规章/办法协调一致，保证标准的整体协调。 

（二）确定标准主要内容的依据 

本标准是在分析研究相关法律法规文件基础上，根据《国内集装箱多式联

运运单》（JT/T 1244—2019）及多式联运企业运营实践提出的。相关参考文件包

括：《海商法》（1992 年）、《多式联运单证统一规则》（1973 年）、《联合国国际

货物多式联运公约》（1980 年）、《多式联运单证规则》（1991 年）、《国际货约/

国际货协运单指导手册》（2022 年）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（2020 年）、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铁路法》（2015 年）、《铁路货运票据电子化管理暂行办法》（2018

年）等相关法律法规文件 

1.标准名称 

根据初步征求意见和专家研讨，将“国内集装箱多式联运运单”调整为“集

装箱多式联运运单”，理由如下： 

为贯彻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推进多式联运发展和运输结构调整优化的决策

部署，交通运输部会同有关部门积极推动多式联运“一单制”发展，加快推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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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际物流供应链体系建设，对集装箱多式联运运单的标准制定提出了新的要求。

基于以下三点考虑，需调整本标准的名称和适用范围。一是进一步发挥集装箱

多式联运在国际国内双循环中的作用，适应国际多式联运一体化发展趋势要求；

二是适应行业主管部门推广多式联运“一单制”的要求，引导国际国内多式联

运相关企业使用多式联运运单，拓展运单应用场景和范围；三是做好与《联合

国国际货物多式联运公约》的要求衔接，与国际多式联运单证的协调统一。 

2.范围 

本标准规定了集装箱多式联运运单的性质和组成，运单缮制的基本要求、

运单样式、信息内容要求等运单的格式和运单使用，并以附录形式给出了集装

箱多式联运运单的正面样式和背面样式。本标准适用于集装箱多式联运运单的

设计与应用。 

3.规范性引用文件 

本标准主要引用了下述规范性文件：  

GB/T 148—1997  印刷、书写和绘图纸幅面尺寸  

GB/T 1413  系列 1集装箱 分类、尺寸和额定质量  

GB/T 1836  集装箱代码、识别和标记  

GB/T 2260 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区划代码  

GB/T 2312  信息交换用汉字编码字符集 基本集  

GB/T 3910  办公机器和数据处理设备 行间距和字符间距  

GB/T14258—2003  信息技术自动识别与数据采集技术 条码符号印制质量

的检验 

GB/T 17298 国际贸易单证格式标准编制规则  

GB/T 35201 系列 2集装箱 分类、尺寸和额定质量 

4.术语和定义 

本标准以《货物多式联运术语》（GB/T 42184-2022）为基础，形成主要 2 个

术语和定义，具体如下： 

集装箱多式联运 container intermodal transport：以集装箱作为运载单元的多

式联运形式。 

集装箱多式联运运单 container intermodal transport waybill：以集装箱作为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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载单元的多式联运运单。 

5.运单性质和组成 

（1）运单性质 

参考《国际铁路货物运输公约》第 11 条第 3 款、《国际铁路货物联运协定》

第 8 条第 6 款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、《铁路货运票据电子化管理暂行办法

（铁总货[2018]40 号）、《公路货物运输合同实施细则》、《水路货物运输合同实施

细则》（已废止）等对运单的定义，总结提出运单属性判断主要是依据法律法规、

规章制度等确定，而目前尚未有正式的多式联运法律法规出台，因此提出集装

箱多式联运运单是一种具有法律效力的凭证，即运输合同或运输合同的证明，

同时强调多式联运经营人的主体责任及记载的信息。 

（2）运单组成 

根据运单涉及的法律关系及主体，法律关系包含 2 层，即多式联运合同和

运输合同，涉及的法律主体有多式联运经营人、托运人、收货人、各区段承运

人，提出运单由托运人留存联、多式联运经营人留存联、集装箱多式联运流转

联、收货人留存联组成，并针对不同联给出相应的功能定义。 

6.运单格式 

（1）运单基本要求 

依据 GB/T 148—1997《印刷、书写和绘图纸幅面尺寸》 、GB 2312—1980

《信息交换用汉字编码字符集 基本集》、GB/T 3910—1983《办公机器和数据处

理设备 行间距和字符间距》等提出运单的纸张、图文区尺寸、字体字号、条码

等基本要求。 

（2）运单主要内容 

借鉴亚欧铁路统一国际货约/国际货协运单统一思路和做法，主要来源于单

一运输方式运单的合并及调整，涵盖联运运单流转必要的信息项，重点明确多

式联运经营人、各区段承运人责任区间和期限，达到简单、高效、无缝的目的。

综合铁路、水运、公路运单基本信息项，提出运单主要内容包括多式联运经营

人、托运人、货物信息、区段的承运人、收货人五个部分 29 项内容。基于调研，

考虑运费费用及杂费涉及各企业商业秘密，运输价格等商业敏感信息不在运单

中体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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多式联运经营人信息项。依据集装箱多式联运运单性质，借鉴各种运输方式

运单（货票）、多式联运合同范本等，提出多式联运经营人作为集装箱多式联运

主体，信息项包括多式联运经营人标识和网址、运单号、多式联运经营人（地

址，经办人姓名、手机号码和电子邮箱）、多式联运经营人记事、多式联运经营

人签章、运到期限。 

托运人信息项。依据集装箱多式联运运单性质，借鉴各种运输方式运单（货

票）、多式联运合同范本等，提出托运人信息项包括托运人（托运人名称、地址，

经办人姓名、手机号码和电子邮箱）、收货人、始发地、目的地、托运人施封等

信息。 

货物信息项。基于多式联运以集装箱为载体，考虑各种运输方式货物信息项，

提出货物信息项包括集装箱箱型、集装箱箱号、集装箱施封号、货物名称、体

积、包装、件数、货物重量/总重量、托运人记事、托运人签章等信息。 

区段承运人信息项。基于“一单制”，一单到底要求，将各区段运单号、承

运人接收、交付的基本信息、区段承运人记事在运单显示，以明确相应的责权

利，以及发生损失追偿的重要依据。 

收货人信息项。依据集装箱多式联运运单性质，借鉴各种运输方式运单（货

票）、多式联运合同范本等，提出收货人信息项包括全批货物交讫日期、收货人

签章等信息。 

7.运单的使用 

根据现有集装箱运输流程及调研单位意见，提出运单使用如下： 

托运人委托多式联运经营人运输集装箱货物，由多式联运经营人填制集装

箱多式联运运单，经托运人、多式联运经营人确认信息无误后，双方应签字盖

章。托运人留存联交给托运人留存，多式联运经营人留存联由多式联运经营人

留存。 

多式联运经营人委托区段承运人运输集装箱货物。 

区段的承运人承运多式联运集装箱货物时，应填写相关区段运单号（或合

同号）、实际承运的运输方式、接收和交付集装箱货物的地点和时间，在收货人

留存联上加盖区段的承运人签章。 

集装箱多式联运流转联、收货人留存联应随集装箱货物从起运地流转至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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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地。 

目的地的承运人交付货物时，应将收货人留存联交给收货人。 

集装箱多式联运流转联在收货人签字后，应返至多式联运经营人。 

8.附录 

借鉴国际和国内铁路、公路、水运运单附录，设计集装箱多式联运运单正

面和背面 2 部分。 

（1）运单正面 

依据运单的主要内容，将运单主要内容和信息项，划分为托运人、货物信

息、多式联运经营人、区段承运人及收货人 5 个部分。 

（2）运单背面 

考虑国内尚未有通用的多式联运规则出台，无法明确托运人、多式联运经

营人、各区段的承运人、收货人权利和责任，本标准仅对适用的法律法规，托

运人如实填报运单内容，多式联运经营人、各区段承运人承运范围及责任条款

（声明），禁运或者限运集装箱货物，安全检查，提货注意事项，赔偿约定，免

责声明，集装箱货物查验等必备内容和收费，保险及报价等可选内容进行说明。 

三、预期的经济效果 

本标准的发布实施有助于促进我国多式联运发展，提高运输组织效率，降

低全社会物流成本，提升多式联运经营人、托运人的作业效率，减少企业成本；

本标准的发布实施有助于准确统计分析集装箱多式联运发展现状，进一步促进

多式联运发展；本标准的发布实施有助于促进铁路、公路、水运联合运输，发

挥铁路、公路、水运的优势，促进铁路、水运等能耗低、社会环境友好的运输

方式承担更多的运输，促进综合交通运输结构的优化和合理分工。 

四、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的程度 

本推荐性标准与相应的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性标准在编制目的、技术内容、

文本结构等方面存在较大不同，因此本标准没有采用相应的国际标准和国外先

进标准。 

五、与有关的现行法律、法规和强制性标准的关系 

本标准与我国现行有关法律、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不矛盾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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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标准是在结合铁路、水运、公路货物运输管理规章制度的基础上，综合

考虑我国集装箱多式联运中铁路、公路和水路各运输运单特点和行业管理的需

要，集装箱多式联运业务流程而制定的。本标准主要对集装箱多式联运运单的

格式和内容信息等方面作出规定，供相关企业参考。 

本标准主要应用于我国集装箱多式联运的业务流程中，现行有效的铁路、

公路和水运相关标准在各自运输方式中继续使用，本标准与现行行业标准不矛

盾、不冲突。 

六、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

目前本标准无遗留的重大意见分歧。本标准充分发挥了交通运输管理部门，

铁路、公路、水运各种运输方式经营企业，货代/物流企业等的作用，广泛征集

意见，对可能有重大意见分歧的问题采取研讨、调研和试验验证等方式加以解

决，最大限度避免重大意见分歧的产生。 

七、标准作为强制性标准或推荐性标准的建议 

本标准是推荐性国家标准，建议多式联运经营人、货代、承运人依据本标

准运用多式联运运单运输集装箱，并在全国统一规范执行，助力“一单制”推

广应用。 

八、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

（一）本标准对集装箱多式联运过程中的运单的格式、信息和操作流程做

出了统一规定，符合我国多式联运发展的实际需要，建议各级交通主管部门、

相关监督管理部门及多式联运企业，在集装箱货物运输管理与具体业务操作中，

积极采用本标准推荐的运单格式和内容。 

（二）制定出台集装箱多式联运规则。目前，铁路、公路、水运在运输规

则方面主要存在安全管理、载重标准、运费结算、保险理赔等方面要求不统一，

衔接协调性差；缺少多式联运市场服务方面规范标准和监督考核等。因此，建

议出台集装箱多式联运规则，对集装货物联运运送条件、责任条款和责任期限、

赔偿处理、联运运价率、清算等内容，为国内多式联运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。 

（三）本标准发布后为了让标准使用对象学习、领会、更充分地做好执行

准备等，建议本标准批准发布后 3 个月实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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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、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 

本标准发布后将替代 JT/T 1244—2019。 

十、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

本标准不涉及专利。 


